
固废管理制度
1、 [bookmark: _Toc493629801]范围
本标准适用本公司所有部门固废的管理。
2、 [bookmark: _Toc493629802]名词解释
固废，是指①不符合规定的技术标准，不能按照原定用途使用的产品。②破的、旧的或失去原有使用价值的物品。
3、 [bookmark: _Toc493629803]固废分类
固废分类，应以方便区分和销售计价为主要原则，主要分为：废铜、废铁、废不锈钢、废纸箱、废塑料、废泡沫。
4、 [bookmark: _Toc493629804]固废来源
1、废铜、废铁、废不锈钢：主要来源于生产过程及厂内产品维修过程中报废的零部件及下角料；
2、废纸箱：主要来源于原材料的纸质包装箱等纸箱制品。
3、废塑料：主要来源于包装原材料塑料袋、硬塑料包装制品。
4、泡沫：主要来源于包装、防护原材料的泡沫制品。
5、 [bookmark: _Toc493629806]固废贮存要求
1、公司设置固废库用于贮存固废。
2、固废库应设置归置线划分固废类别区域，并用标志明确标志区域存放固废类别。
[bookmark: _GoBack]3、贮存区域应做好防潮、防水、防火措施，并按照《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》配备足额的消防器材。
6、 [bookmark: _Toc493629808]固废转移处置
1、综合办负责与固废回收资质单位签订回收合同（协议），可以每年度签订一次，也可以根据情况每次出售签订一次。
2、综合办负责联系固废回收方，组织采购部，双方共同进行物资过磅、确认后，由综合办办理收款、采购部办理出门等相关手续。
7、 [bookmark: _Toc493629810]其他
本管理制度如有与之相抵触的国家、地方法规，以国家、地方法规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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